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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106 年第 1 次廉政會報暨機關安全維護會報會議紀錄 

一、時間：106 年 6 月 6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 分 

二、地點：度政大樓會議室 

三、主持人：王分局長煥龍                        記錄：薛政濱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名冊 

五、主席致詞：略 

六、 報告事項： 

  （一） 106 年度廉政工作報告： 

主席裁示： 

1、洽悉。 

2、有關局長於總局廉政會報裁示事項，請各權責單位確實辦

理，並瞭解總局相關單位後續推動情形。 

3、各業務課如有辦理與廠商座談會或說明會時，請賡續配合

政風室適時辦理企業廉政宣導，俾使廠商瞭解本分局相關

廉政規範，共同響應廉潔。 

4、請第六課(資訊小組)依報告內建議事項，加強委外人員資

訊安全管理，以全面維護分局資訊安全。 

  (四)專案報告： 

1、秘書室(事務)：提升檔案管理效能計畫。 

  主席裁示： 

(1) 洽悉。 

(2) 檔案管理相當重要，感謝秘書室(事務)研議相關策進

措施；有關檔案室電器使用狀況，請隨時掌控是否正

常使用；分局檔案庫空間有限，請各單位賡續配合秘

書室(事務)協助檢視檔案有無保存價值，俾適時辦理

銷毀。 

(3) 報告中有關各單位承辦人於公文歸檔時常見之缺失

態樣原因共有 4 項，請各單位利用課務會議，向同仁

轉達，以提升歸檔及檔案管理效能。 

2、第四課：總局訂定油量計檢定作業執行要點專題。 

  主席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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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洽悉。 

(2) 感謝第四課辦理轄區 2 場次說明會之辛勞，並於合格

有限期屆滿 10 日前即以專人電話通知廠商並安排檢

定日期，展現為民服務熱忱；並請持續掌握總局後續

如標準器量桶載運及相關執行細節等指示情形，配合

辦理。 

3、第五課：商品市場檢查之實務與檢討。 

   主席裁示： 

(1) 洽悉。 

(2) 商品市場檢查工作吃力不討好，感謝第五課、嘉義辦

事處及斗六辦事處同仁辛勞，商品市場檢查與消費者

購買商品安全習習相關，但實務上現場即能判斷商品

是否違規不易，惟請同仁在執行時須落實一致性作

法，以示本分局之公信力。 

4、政風室：總局員工涉差勤不實詐領差旅費案專題報告 

   主席裁示： 

(1) 洽悉。 

(2) 本案詐領費用至多僅一千多元，惟仍遭檢察官起訴，

且其中有請整日差假，但實際係中午過後才離開辨公

室，且未前往出差地點，請同仁應予警惕，特別是因

實際業務執行較預計時間縮短，例如原本請整日公

差，實際僅半日就完成工作返回辦公室，應於事後修

改差單再申請差旅費，避免有溢領雜費情事。 

(3) 至政風室建議分局鄰近區域(舊市區、永康、仁德及歸

仁等區域)公差以半日為原則，請各單位配合辦理，但

仍請主管依實際業務需求核以公差時數，並落實督導

考核工作，辦事處亦請照辦；同仁整日出差，除特殊

狀況不能中斷業務執行外，中午仍應有充裕用餐與休

息時間，以維持工作效能與品質。 

(4) 主計室及人事室所提使用電子交通票證(如悠遊卡、一

卡通及 icash 等)應依實際刷卡金額核實報支交通費、

多人辦理同項業務出差事由及時間應予一致等提醒

事項，亦請各單位主管於課務會議加強宣導，並請同

仁確實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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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專題報告各課室可於課務會議時，請政風室向同仁

宣導與說明，避免同仁涉有類似案件之違失風險。 

七、討論事項： 

(一) 提案一：推廣業者自印驗證登錄電子證書及電子收據，提升

行政效能，同時達到節能減碳之效果。 

主席裁示：照案通過，請第六課持續向業者宣導與推廣，各單位

亦請配合辦理。 

(二) 提案二：建議取消 90 委託試驗案件申請人或廠商資料遮蔽

作法。 

主席裁示：本案請第二課參考各業務課意見補充內容，並可列入

總局擴大業務會報本分局報告事項，以供總局業管單

位參考。 

八、臨時提案： 

(一) 請同仁於接獲廠商申報(竣工)驗收通知時，凡非採機關收文

方式者，均請將(竣工)驗收通知文件送由總收文或單位收文

蓋印文件收件日期，以杜爭議；另於確認廠商交貨測試結果

時，務必於相關核對結果文件中標註核對日期，並請雙方確

認後簽章，以作為日後判斷廠商是否確於期限內完成履約之

重要依據。 

主席裁示：照案通過，請各單位於辦理交貨測試或驗收時，應確

實照辦。 

九、散會：12 時 30 分。 


